	佛光大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生獎學金推薦申請表

	            申            請           人    申請日期：

	學院/系所
	年級
	姓  名
	學   號

	
	
	
	

	學校是否有銀行帳戶資料
 (非合庫帳號每筆匯款扣手續費15元)
	( 學校已有銀行帳戶資料
( 無，另檢附存摺影本

	填表人
	

	系(所)主管
	
	學院主管
	

	附    註：

1. 依「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辦法」第4條辦理「研究生獎、助學金申請對象須為本校碩士班及博士班在學學生；獎學金部份以一、二學年為原則，不含延修生。」

2. 依「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辦法」第5條第一款辦理「除新生因無前一學期在校成績不予推薦外，每學院各一、二年級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總人數未達10人推薦一名，每逾10人增列一名；每學院各一、二年級博士班總人數未達10人推薦一名，每逾5人增列一名。」。

3. 關於研究生獎學金申請作業，如推薦前二、三名的同學，請檢附同學的成績單(含班排名)；如為表現優良或者有其他推薦條件，請附會議紀錄或相關說明。

4. 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




